
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行政执法委托协议书

委托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受委托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烟草专卖局



为进一步加强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域内 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的市场监管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托单位的

职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无证无

照经营查处办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

法规 ，双方现就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域内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行政处罚事项达成如下委托 协议：

一、委托执法事项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域内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

制品零售业务（包括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行政处罚事项。

二、委托执法权限

天津市滨海新区烟草专卖局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天津市

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名义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

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包括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行为实施

下列职权：

（一）案件调查权；

（二）实施行政处罚权；

（三）行政强制执行权。

三、双方职责

（一）委托单位职责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

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原则上委托单位不再行使处罚权；

2.对受委托单位委托权限范围内的 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

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3.发现涉嫌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

务的，将线索移交受委托单位调查处理；

4.为受委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统一格式的行政执法文

书 、规范执法文书编号；

5.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执法培训及相关业务学

习；

6.对受委托单位在委托的权限 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7.因委托执法产生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举报投诉信

访等事项，由委托单位负责组织答复应诉，按照复议机关或人

民法院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单位配合提

供有关材料，并承担相应责任；受委托单位违法或不当实施委

托事项造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败诉或者纪检监察部门问

责等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有权提前终止委托执法协议，同时

受委托单位应开展内部追责问责；

8.定期对受委托单位开展执法监督，并将执法监督结果通

报受委托单位 。

（二）受委托单位职责

1.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在 委托权限范围内开展

行政执法工作；

2.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该行政执法事项不得超出受委

托的事项、权限范围，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行使该行

政执法权。其中案件调查权，包括但不限于立案、检查、询问、

先行登记保存以及为查明案情需采取的其他调查方式；行政处



罚权，包括但不限于立案、听取陈述申辩意见、听证、法制审

核、作出处罚决定、文书送达以及为满足办案需要所实施的其

他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催告、听取陈述申辩

意见、达成执行协议、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及

为满足办案需要所实施的其他行为；

3.在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受委托单位应出示有效的行政

执法证件，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市场

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定程序，正确适用法律，规

范使用行政执法文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法制

审核、集体讨论等制度要求；

4.当事人对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享有听证权且在规定期

限内要求听证的，受委托单位应依法组织行政处罚听证；

5.定期向委托单位报送委托行政执法案件目录及案卷，并

遵守 相关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和案卷归档要求，及时、准确、

真实汇报执法情况；

6.强化和提升内部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文明执

法能力水平，组织参加相关法律知识和业务操作培训；

7.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变卖的款项，

以委托方名义缴至天津市非税收入专用账户；

8.对查处的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包括电

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进行价格认定及真伪鉴别；

9.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将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受委托单位违法、违纪行使委托权的，根据法律

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委托期限及生效条件

委托期限 2 年，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委托协议经双方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

效。有效期内，因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调整需要停止实施

有关行政执法的，相应具体行政执法事项委托自行终止。

五、委托协议备案与公示

1.本协议一式三份，盖章签字后双方各自留存一份，并将

另一份委托协议报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审查备案。

2.双方应依法将本委托协议及委托事项有关内容向社会

公示。


